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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研究资料（No.2012－15）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
员工分析报告的解析

─────────────────────────────
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美国至今未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这成为实现全球统一会计准则的最大障碍。2012年7月，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发布《<考虑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美国财务报告体系的工作规划>研究报告》。10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发布了针对上述报告的分析报告。现就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影响进行解读。

现予编发，供参考。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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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
员工分析报告的解析
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美国至今未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这成为全球会计准则实现统一的最大障碍。2012年7月，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发布了由其员工起草的《<考虑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美国财务报告体系的工作规划>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随后，IFRS基金会受托人责成其员工针对该报告进行了分析，并于2012年10月发布了分析报告。现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影响解析如下。
一、事件的背景
2008年11月，SEC发布了《美国公众公司按照IFRS编制财务报表的路线图（征求意见稿）》。该路线图提出，如果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趋同项目、国际会计准则基金会（IASC）的问责机制和经费来源改革等几个方面能够取得里程碑式的进步，SEC将在2011年作出决策，决定是否要求美国公众公司自2014年开始采用IFRS编制财务报告。同时，路线图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公众公司，允许最早于2009年开始采用IFRS。征求意见截止日为2009年2月19日。

2010年2月，根据反馈意见，SEC发布声明，再次重申支持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并承认IFRS最有条件成为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但是，很多反馈意见认为，美国采用IFRS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成本很高。为此，SEC责成其员工制定和执行详细的工作规划，以支持这一进程，为SEC决策提供基础。
2012年7月13日，SEC发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在肯定IFRS在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详细列举了美国采用IFRS面临的诸多挑战、困难和成本，包括：（1）IFRS本身的缺陷，特别是准则的全面性、IFRS制定的经费来源等；（2）美国对IFRS的影响力，特别是美国的准则制定主权问题；（3）美国监管环境的调整，包括对涉及会计准则的相关法规（纳税口径）和监管规章的调整；（4）会计报表编制者的适应，包括对会计系统、合同安排、公司治理等方面的调整；（5）美国IFRS方面相关人才的储备。

《研究报告》发布后，IFRS基金会受托人一方面发表声明表示不满；另一方面责成其员工对其进行研究。

2012年7月15日，IFRS基金会受托人主席Michel Prada指出：“《研究报告》重申了像美国这样的大经济体的会计准则在向IFRS转换过程中遇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均得以成功克服。虽然，在美国决定是否采用IFRS的最终权力在于SEC，但是对《研究报告》未提出采用IFRS的行动计划建议，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受托人希望SEC响应G20领导人的号召，消除美国在致力于全球统一会计准则上的不确定性。”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Hans Hoogervorst表示，IFRS成为全球统一会计准则的趋势不可逆转，趋同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大家一起参与塑造全球会计未来的时候了。

2012年10月，IFRS基金会受托人针对《研究报告》发布了分析报告。该报告认为，尽管存在挑战，美国采用IFRS并无不可克服的障碍。美国能够成功实现向IFRS的转轨，从而实现G20领导不断重申的目标。

二、事件对全球统一会计准则目标能否实现的影响

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攻下的堡垒。如果美国不采用IFRS，全球统一会计准则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就这一事件来说，有以下解读：

（一）美国短期内采用IFRS基本没有可能。

美国在对待采用IFRS的问题上，态度是谨慎和认真的。SEC有权决定美国公众公司采用的会计准则，刚卸任的SEC主席Mary Schapiro曾表示：“美国并不急于转向全球会计准则，只有在其对美国市场有益时才会采用。我不感到有压力从众，我只感到有压力为美国证券市场和美国投资者做正确的事。”

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看，SEC责成其员工提出工作规划也是征求意见的结果，是“迫”于民意，是有较大反对声音的表现。毕竟，美国制定会计准则历史悠久，会计准则体系在全球数一数二，要美国放弃现有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准则而采用IFRS，用成本效益原则衡量，净收益不如其他国家明显。在美国上市的跨国公司可能获益更明显，因而对采用IFRS表现积极。相反，中小型公众公司充满疑虑。

反馈意见表明，美国向IFRS转换面临诸多挑战，在西方政治体制下，SEC不太可能下定决心，强制转换。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美国国内民意达成共识，SEC才可能确定转换的最终时间表。事实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趋同项目最早要到2013年年中才能完成，在此之前，SEC也不会做出采用IFRS的决定。目前看，两者的趋同项目尚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即使新任SEC主席公布一个时间表，转换过渡期也将可能在5年左右。

美国一再推迟明确的时间表，《研究报告》也没有给出采用IFRS的建议，这令趋同派感到有点失望。

（二）从长期看，美国采用IFRS不可逆转。

在考虑是否采用IFRS的问题上，美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SEC一直支持全球统一会计准则，认为这符合美国投资者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美国国内虽然对何时采用及如何具体采用IFRS有分歧，但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从历史上看，SEC对IFRS的成长壮大进行了大力支持和引导，一贯乐见其成。美国推迟采用IFRS，更多是美国促使IFRS向其希望的方向发展改进的筹码。美国采用IFRS是一个进程，随着分歧的消除和挑战的减轻，美国最终将采用IFRS。对SEC《研究报告》没有包含采用IFRS的建议，也不能过于悲观，因为此前SEC就明确表示，其将另行提出是否采纳IFRS的建议。

可以预见，美国下一步将出台具体如何采用IFRS的方案。很多反馈意见认为，美国采用IFRS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采用方式和时间安排。目前看，美国为保护准则主权，不可能采用直接指定IFRS为权威准则的方式，而是更可能逐步将IFRS融入美国的会计准则体系。美国将保留强大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并将更多地参与IFRS的制定。
（本文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标准与技术指导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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